
责编：方达星 美编：戴轶民 行摄生活2014年7月4日 星期五

邮箱：newbjyzk@126.com5

全民拍客时代，入眼即是风景，数码相
机、手机……轻轻松松按动快门，任何人都
能记录生活的步伐，见证时代的发展。

《香城都市报》全新创刊，特推出《行摄
生活》版，并面向广大摄影爱好者征稿。只
要您的作品内容健康、积极，画面有趣、生
动，即有机会在报纸上展示，让广大读者与
你一起分享。投稿以单片为主，附不超过
100 字文字说明；同时，也欢迎高质量组
照。稿酬标准从优。

来稿邮箱：newbsyb@163.com
联系电话：15997970447 赵骥
部分作者联系方式欠奉，请与编辑联

系以便核发稿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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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规范城市道路机动车停车管理，将咸

宁打造成秀丽、浪漫、和谐之城，顺应广大市民要

求，针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人大代表、

政协委员、广大市民、网民和政风行风观察员提出

的有关意见和建议，经市政府同意决定还道于民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和《湖北省

城市道路机动车停车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等有关法

律、法规规定，现就中心城区人行道禁止停放机动

车有关规定通告如下：

一、在温泉中心城区，从郭林巷口经温泉路、淦

河大道往北至原供销大厦华商酒店门口、市水文局

和市电力香吾小区交界处，往西至工行花坛支行和

建行泉山支行交接处，取消上述路段原有人行道设

立的停车泊位（摩托车、非机动车除外），禁止机动

车停放，逐步扩大至中心城区其他路段。

二、人行道停车泊位取消后，机动车应将车辆

停放到其它按规定划定的停车泊位及中商、中辉、

中百、泰鑫等地下停车场停放。严禁机动车在道路

及人行道乱停乱放。违者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

交通安全法》有关规定处罚。

三、本规定自 2014年 7月 15日 7时起施行。

咸宁市城市管理执法局
咸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

2014年6月16日

关于中心城区禁止在人行道上停放机动车的通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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